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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新入职教师岗前培训和教育见习 
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着力提升新入职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加快提高新入职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

发〔2018〕4 号）、《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

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教师〔2025〕5 号）和《中共山东

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全省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实施意见》（鲁发〔2018〕44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岗前培训包括山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织的高

校教师岗前培训（以下简称省级培训）与我校自行组织的岗前培

训（以下简称校级培训）。 

第三条  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且被聘为副教授、教

授职称的新入职教师，无需参加岗前培训；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证，且被聘为助教或讲师职称的新入职教师，无需参加省级

培训，只需参加校级培训。 

第四条  省级培训由山东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统一组织实

施，培训方式及考核安排以山东省教育厅通知为准。培训合格标

准为取得“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暨教师资格笔试合

格证”。 

第五条  校级培训需满 40 学时，内容主要包括世情国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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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教育、师德师风教育、教学与研究、信息技术与运用、科学研

究与服务社会、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承、教师礼仪与素质拓展等。 

第六条  校级培训形式主要包括教学工作坊、专题讲座、现

场教学、实地考察、线上研修等，坚持灵活多样与务实高效相结

合、线上线下相结合。 

第七条  校级培训的考核通过教学能力达标测试的方式进

行，所有参加校级培训的新入职教师均需参加此项测试，且该测

试与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同步进行。 

第八条  高校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合格，完成岗前培训规定学

时且无师德失范行为者，方可参加教学能力达标测试。 

第九条  教学能力达标测试通过试讲、答辩方式进行，重点

考察新入职教师的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 

第十条  教育见习包括助讲、试讲、考核等环节，见习期为

一个学期，与岗前培训同步进行，在此期间原则上不得独立承担

本科教学任务。 

第十一条  已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且被聘为副教授、

教授职称者，无需参加教育见习。 

第十二条  各教学单位安排新入职教师承担一门本科课程

的助讲任务，课程原则上应为拟讲授的课程。 

第十三条  各教学单位为每位新入职教师指派一名教学经

验丰富、教学效果好、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指导教师，原则

上应为所助课程的主讲教师，并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可根据

实际情况将教学指导工作计入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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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助讲工作主要职责 

（一）熟悉教学目标、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教材研析及各

个教学环节； 

（二）全程随堂听课； 

（三）协助主讲教师完成课程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指导

实验等工作； 

（四）协助组织课程考试，参与试卷评阅； 

（五）完成主讲教师安排的其他教学工作。 

第十五条  助讲期间，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新入职教师需

试讲 4 学时的课程内容，试讲期间指导教师应随堂听课。 

第十六条  助讲、试讲结束后，学院综合指导教师意见，确

定教育见习结果，以合格与不合格两种方式呈现。 

第十七条  新入职教师在教学能力达标测试和教育见习中

均取得合格成绩，且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后，方可获得从教

资格，由人力资源处记入教师档案。 

第十八条  自 2024 年 1 月起，无企业行业工作经历的新入

职教师入职 3 年内，需到行业、企业、国家机关学习锻炼 1 年以

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

责解释。与上级主管部门最新规定不一致的，按上级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执行。原《聊城大学新入职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实施办法》

（聊大校发〔2020〕34 号）同时废止。        


